关于《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综合评价办法》的制定说明

（2026年1月19日）

一、起草背景

为引导我区农贸市场持续提升服务功能与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群众的“菜篮子”需求，优化农贸市场长效管理综合评价方式方法，增强综合评价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我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水平，推动农贸市场真正成为保障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对原《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党政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泰高新政办〔2022〕43号）进行修订完善势在必行。

二、起草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农贸市场长效管理规范》《农贸市场建设与管理规范》、长江禁渔等相关规定和工作要求，以原《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党政办公室关于印发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泰高新政办〔2022〕43号）为蓝本，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综合评价办法》。

三、主要内容

《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综合评价办法》主要包括管理原则、综合评价对象、综合评价依据及内容、综合评价方式、综合评价结果运用等内容。

农贸市场长效管理综合评价对象是全区范围内通过市级星级认定或经市级批准同意参照星级管理的农贸市场（疏导点除外）。综合评价周期为上一年度的第四季度和本年度的一至三季度，实行百分制综合评价机制，由镇街及市场监管分局按月对辖区内市场进行评价，区级多部门则按季度对全区市场进行评价。市场年度综合得分由各部门（单位）的年度综合评价平均分按一定比例加权计算得出，并结合相应的加减分项最终确定。区级层面设立专项奖励资金，依据市场年度综合得分及星级标准实施分级奖励，同时优化综合评价结果的应用，充分发挥评价体系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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